
解釋字號 釋字第90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50年04⽉26⽇

解釋爭點 憲法上「現⾏犯」意涵？逮捕權⼈？犯瀆職罪收受之賄賂屬贓
物？

解釋文 　　⼀、憲法上所謂現⾏犯係指刑事訴訟法第八⼗八條第⼆項之

現⾏犯，及同條第三項以現⾏犯論者⽽⾔。

　　⼆、遇有刑事訴訟法第八⼗八條所定情形，不問何⼈均得逕

⾏逮捕之，不以有偵查權⼈未曾發覺之犯罪為限。

　　三、犯瀆職罪收受之賄賂，應認為刑事訴訟法第八⼗八條第

三項第⼆款所稱之贓物。賄賂如為通貨，依⼀般觀察可認為因犯

罪所得，⽽其持有並顯可疑為犯罪⼈者，亦有上述條款之適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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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(⼀)憲法第八條既有現⾏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之明文，刑事

訴訟法第八⼗八條第⼀項規定現⾏犯不問何⼈得逕⾏逮捕之，其

第⼆項復謂犯罪在實施中或實施後即時發覺者為現⾏犯，⽽其第

三項並規定有下列情形之⼀者以現⾏犯論，⼀為被追呼為犯罪⼈

者，⼆為因持有兇器、贓物或其他物件、或於⾝體、衣服等處露

有犯罪痕跡，顯可疑為犯罪⼈者，是憲法第八條所稱之現⾏犯，

係包括刑事訴訟法第八⼗八條第三項以現⾏犯論者在內，憲法其

他各條所稱之現⾏犯其涵義亦同，殊難謂為應將以現⾏犯論者排

除在外，蓋在憲法上要不容有兩種不同意義之現⾏犯並存。(⼆)

案件在偵查中如發覺其他犯罪之⼈，固得依法傳拘，但遇有刑事

訴訟法第八⼗八條所定情形，則不問何⼈均得逕⾏逮捕之，不以

有偵查權⼈未曾發覺之犯罪為限，因該條規定旨在防⽌犯⼈逃

亡、湮滅罪證，並未設有此項限制。(三)犯瀆職罪收受之賄賂，

雖非刑法贓物罪之贓物，但係因犯罪所得應認為刑事訴訟法第八

⼗八條第三項第⼆款所稱之贓物，賄賂如為通貨，原有代替物之

性質，若依⼀般觀察可認為因犯罪所得⽽其持有並顯可疑為犯罪

⼈者，⾃亦有上述條款之適⽤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謝冠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胡伯岳　徐步垣　曾劭勳　黃正銘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史延程　諸葛魯　史尚寬　黃演渥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⾦世鼎　曾繁康　王之倧　林紀東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洪應灶

1



相關法令 憲法第8條(36.01.01)

憲法第33條(36.01.01)

憲法第74條(36.01.01)

憲法第102條(36.01.01)

刑事訴訟法第88條(34.12.26)

相關文件 附監察院函⼀件

⼀、查憲法第三⼗三條第七⼗四條第⼀○⼆條分別規定國⺠代表

立法委員監察委員除現⾏犯外非經其所屬機關之許可不得逮捕或

拘禁但關於所謂現⾏犯之意義本院茲有疑問如下

（⼀）刑事訴訟法第八⼗八條第⼆項規定「犯罪在實施中或實施

後即時發覺者為現⾏犯」⼜查前⼤理院⺠國⼗年統字第⼀六四七

號解釋「議員買票賣票固可成立收賄⾏賄等罪惟必須在實施要求

期約收受或⾏求等⾏為中或實施後即時發覺者⽅可為現⾏犯」是

憲法各該條所規定之現⾏犯⾃係指犯罪在實施中或實施後即時發

覺者⽽⾔但刑事訴訟法第八⼗八條第三項⼜規定「有左列情形之

⼀者以現⾏犯論⼀被追呼為犯罪⼈者⼆因持有兇器贓物或其他物

件或於⾝體衣服等處露有犯罪痕跡顯可疑為犯罪⼈者」此項以現

⾏犯論之準現⾏犯其情形既有別於現⾏犯是否即可認為憲法上各

該條之現⾏犯現有正反之甲⼄⼆說甲說謂憲法各該條均明定限於

「現⾏犯」則揆諸憲法特別保障⺠意代表⾝體⾃由之立法精神及

「明⽰規定其⼀者應認為排除其他」之法諺與前述⼤理院判例之

主旨暨刑事訴訟法公布施⾏在先憲法制定在後既未將以「現⾏犯

論」併列⾃不能認為憲法上各該條之「現⾏犯」係兼指「現⾏

犯」及以「現⾏犯論」者⼄說謂刑事訴訟法第八⼗八條第三項既

規定其⼀⼆款之情形「以現⾏犯論」⾃應視為憲法上各該條所規

定之「現⾏犯」

（⼆）刑事訴訟法第八⼗八條第三項之「以現⾏犯論」其情形雖

與第⼆項之「現⾏犯」不同但既係以現⾏犯論則於適⽤時⾃不能

捨棄現⾏犯之原有意義⽽任意斷章取義即其正確解釋應就全條文

觀察實係指「犯罪嫌疑⼈雖在⾏為中或實施後未被即時發覺⽽因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8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33&ldate=194701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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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02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445&ldate=19451226&lser=001


某種規定情形之下顯可據以認為某某係犯罪嫌疑⼈同時有即予逮

捕之必要者」⽽⾔若在案已繫屬法院同案被告多⼈已由檢察官實

施偵查扣押並已發覺某某為共同犯罪嫌疑⼈可否不適⽤刑事訴訟

法關於被告傳喚拘提等程序即以其持有可認為犯罪證據之物⽽依

照憲法上關於現⾏犯之規定逕予逮捕不須經過其所屬機關之許可

（三）刑法上所謂「贓物」係指因犯對於財產權之罪所得之財物

如係持有瀆職罪之賄款或僅係持有並非⾏賄時之原款⽽係通常之

財物是否可認為刑事訴訟法第八⼗八條第三項第⼆款之贓物（即

贓款）即可不問其犯罪偵查經過情形如何逕認為係憲法上各該條

之「現⾏犯」予以逮捕

⼆、以上各點係屬適⽤憲法發⽣之疑義相應函請查照解釋⾒復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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